检查标准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检查标准

	1
	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的行政检查
	以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为核心，核查资产、人员、业绩、装备等，重点核查人员社保、设备台账等基础条件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2
	对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行为及注册建造师执业的行政检查
	以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《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》为核心，核查资质条件、执业规范及质量标准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3
	对民用建筑、绿色建筑工作的行政检查
	以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为核心，核查星级分级、技术指标及全过程管理等，重点核查设计文件合规性、绿色建材使用及能耗数据上报情况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4
	对房屋市政工程工程质量的行政检查
	以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为核心，核查质量责任、验收标准及终身追责机制等，重点核查原材料质量、实体性能及验收程序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5
	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行政检查
	以《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》为核心，核查抗震设防标准、质量责任及终身追责机制，重点核查设计文件合规性、材料使用及验收程序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6
	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等的行政检查
	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为核心，核查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流程及质量责任，重点核查消防设计合规性、材料使用及验收程序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7
	对工程项目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行政检查
	以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为核心，核查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地位及质量责任，重点核查设计文件合规性、材料使用及验收程序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8
	对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及施工的行政检查
	以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为核心，核查安全生产责任及动态核查机制，重点核查危大工程管控、人员资质及现场防护，通过智慧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。

	9
	对房地产开发、经纪、租赁、以及物业服务、估价师执业活动等的行政检查
	以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为核心，核查各领域的基本规则和责任体系，重点核查资质合规性、服务质量及资金管理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	10
	对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图审查活动及相关资质的行政检查
	以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为核心，核查勘察设计、监理、审查的基本规则和责任体系，重点核查资质合规性、文件质量及现场执行情况，通过动态核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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